附件4：

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申报机构信息档案

规范管理承诺书

本单位作为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申报机构，为严格落实项目档案管理要求，保障培育工作全程可追溯、资料可核查，现就信息档案规范管理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及农业农村部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管理工作规程及培育规范要求，将项目申报及培育全流程档案管理纳入本单位重点工作，指定专人负责档案统筹，确保档案收集、整理、归档、保管全环节规范有序。

二、本单位申报及实施培育项目形成的所有档案资料（含纸质、电子两类）均真实、完整、准确，无伪造、篡改、虚报、漏报情况。档案涵盖培育方案、学员信息、教学实训记录、考核测评结果、证书发放凭证、师资资料、跟踪服务记录等全部培育相关材料，各类数据与佐证材料有据可查，符合项目申报及培育实施标准。

三、建立健全档案分类归档、专柜存放、专人保管制度，落实防火、防潮、防虫、防盗、防磁等保管措施；电子档案同步做好异地备份和加密处理，培育档案至少保存5年，涉及审计、整改事项的顺延留存，不擅自销毁、转移档案资料。

四、严格履行保密责任，对档案中涉及的学员个人信息、培育核心技术、项目涉密数据等内容严格管控，建立档案查阅、借阅审批流程，严禁无关人员接触，杜绝信息泄露，切实保障相关方合法权益。

五、主动配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培育档案的核查、监督检查及绩效评价工作，如实提供所需档案资料，对提出的整改要求及时落实，不推诿、不隐瞒、不拖延。

六、若违反上述任何承诺，本单位自愿承担全部责任，接受主管部门依规作出的通报批评、取消项目申报及实施资格、追缴项目资金等处理，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诺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



